
            人型機器人競賽說明與規則        1150126修訂 

壹、參賽對象及人數 

114學年度全國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含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

及五專一至三年級之在學(籍)學生。每隊學生1至3名，學生不可跨校及重複組

隊，領隊教師及指導教師相關規定請參照大賽總計畫。 

貳、類別及錄取方式說明 

一、競賽類別分為「任務賽」、「一般級格鬥賽」及「輕量級格鬥賽」，其中

格鬥賽機器人重量一般級為未滿（不含）3kg，輕量級為未滿（不含）1.2kg。

由參賽者編寫程式並操縱機器人，在指定範圍內進行各項比賽。 

二、參賽隊伍可報名「任務賽」、「一般級格鬥賽」及「輕量級格鬥賽」任一

賽事參賽，其中「任務賽」、「一般級格鬥賽」分為小學、國中、高中職

等3學層競賽；另「輕量級格鬥賽」不分學層進行競賽。各類別競賽之各學

層的報名隊數超過48隊時，將進行預賽，依預賽成績取前48名晉級決賽，

錄取名額本市至少32隊，若本市錄取不足額得由外縣市隊伍遞補。若報名

參賽隊伍數無超過48隊時，將於領隊會議採電腦亂數隨機抽出對戰配對。 

參、辦理時間及地點 

項目 日期 地點 

線上報名 
115年3月12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 

115年4月02日(星期四)下午4時止 
臺北市科技教育網 

公布參賽名單 115年4月10日(星期五)下午2時 臺北市科技教育網 

領隊會議 115年4月16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大安高工 

競賽時間及地點 115年5月23日(星期六)至24日(星期日) 木柵高工 

公告得獎名單  115年5月24日(星期日) 臺北市科技教育網 

肆、競賽規則：詳如附件2-1「人型機器人規格及競賽規則」，若賽前規則有所變動，

將統一公告於競賽網站臺北市科技教育網。 

伍、獎勵機制 

一、比賽名次：「任務賽」、「一般級格鬥賽」分小學、國中、高中職等3學層，

另「輕量級格鬥賽」不分學層，各類別競賽各取前4名。 

二、獎勵方式： 

1.各項競賽前4名隊伍，每隊學生頒發禮券及獎狀1紙，指導教師依得獎名次

敘獎並頒發指導證書1紙。 

附件二 



2.獎勵額度：「任務賽」、「一般級格鬥賽」分小學、國中、高中職等3學

層分別獎勵，另「輕量級格鬥賽」不分學層獎勵。 

名次 獎勵禮券額度 教師建議敘獎額度 

第1名 8,000元 嘉獎2次1人 

第2名 6,000元 嘉獎1次1人 

第3名 5,000元 嘉獎1次1人 

第4名 2,000元 嘉獎1次1人 

三、競賽總成績獎勵：分小學、國中、高中職3學層各取前4名頒發獎勵獎品。 

名次 獎勵獎品 

第1名 創造者科技商品券6,000元 

第2名 創造者科技商品券4,000元 

第3名 創造者科技商品券2,000元 

第4名 創造者科技商品券1,000元 

 

 

陸、附件 

附件 2-1：人型機器人規格及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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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型機器人規格及競賽規則 

壹、機器人規格檢錄項目及說明 

 

 

115.01.26修訂 

依競賽類別規定分別可使用「一般級」及「輕量級」二類型之一的人型機器

人，其中機器人重量一般級為未滿（不含）3kg，輕量級為未滿（不含）1.2kg。

選手前來檢錄時，須攜帶「人型機器人（含備用機，各類型的備用機每隊分別僅限1

台）」及「賽場上所需使用到的全部電池」做檢測，且任一機器人及電池皆不可借給

其他隊。機器人（含備用機）檢錄項目及規格內容如下： 

一、電池檢測 

（一）外觀是否膨脹。 

（二）電線是否破損。 

（三）基於賽場安全，僅能使用外觀完好無明顯膨脹與破損的電池。 

（四）當日使用的電池須全都帶來接受檢查，合格後會貼上檢查合格貼

紙，比賽過程中僅能使用檢查後貼上合格貼紙的電池。 

二、機器人外觀檢查 

（一）機器人外觀需合乎人型，且須要以「二足」方式站立，並要擁有 

「腿部（不得少於2軸）」、「軀幹」以及「兩隻手」。 

（二）機器人電線走線若過於凌亂，為了比賽順利及賽場安全考量，需

回選手區改善後，再進行第二次檢錄。 

三、機器人體重量測：人型機器人重量限制一般級為未滿（不含）3kg，輕量

級為未滿（不含）1.2kg。 

四、機器人手長量測：人型機器人手長測量範圍為Z，如下圖所示，Z的最大 

長度限制為： 

(一) 一般級〔未滿3kg〕：70 cm以下(不含70 cm) 

(二) 輕量級〔未滿1.2kg〕：50 cm以下(不含50 cm) 
 

附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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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器人腳底板量測：如下圖所示，同時嚴禁在腳底板裝滑輪及輪型裝置 

(一) 一般級〔未滿3kg〕：X ≤ 13 cm且Y ≤ 8 cm 

(二) 輕量級〔未滿1.2kg〕：X ≤ 11 cm且Y ≤ 6 cm 
 

六、機器人重心量測： 

(一) 一般級〔未滿3kg〕：自腳部可前後擺動之第一顆可動關節開始

量測，如下圖所示。 

(二) 輕量級〔未滿1.2kg〕：無需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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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型機器人資料建檔：人型機器人以及備用機外觀拍攝。

八、禁止事項 

(一) 不得搭載高速旋轉、噴火、噴水、噴粉及電擊等危險裝置。 

(二) 不得出現任何利器於機器人上，亦不得安裝任何輪型裝置使機器 人

得以輪型方式移動。 

貳、任務賽賽制及規則說明 

一、機器人規格：未滿（不含）3kg 

二、「預賽」說明： 

各學層報名隊數超過48隊時，將依預賽成績取前48名進入決賽，錄

取名額本市至少32隊，本市錄取不足額得由外縣市隊伍遞補。若報名參

賽隊伍數未超過48隊時，將於領隊會議採電腦亂數隨機抽出對戰配對。

預賽場地、規格及賽制說明如下： 

(一) 預賽依實際報名人數分組進行積分賽。 

(二) 每場最多4個隊伍上場進行。上場前自行抽出該隊的乒乓球顏色及

相對應之競賽區。 

(三) 須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

賽。 (四) 比賽時間為2分鐘。 

(五) 中央橘色(色號為永正廠牌，亮橘KM606)圓桶設有影像辨識。 

(六) 機器人於限時內可使用無線遙控器或影像辨識將自己顏色的乒乓球投

入中央橘色圓桶內，依投球數量進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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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若多隊的總球數相同，且該數量達到錄取標準，將進行PK賽，以確定

最終的錄取隊伍數。 

(八) 為避免影響其他選手操作，跨出競賽分配區域一次扣3球。 

(九) 場地與道具規格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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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決賽」賽制說明： 

（一）由電腦亂數隨機抽出對戰配隊。 

（二） 須以影像識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 

（三） 每場最多4個隊伍上場進行對戰。上場前自行抽出該隊乒乓球顏色

及相對應之競賽區。 

（四） 比賽時間為5分鐘。 

（五） 賽制為淘汰賽。 

（六） 機器人須從起始線出發，依序通過障礙區進入投籃區，機器人於限

時內將自己顏色的乒乓球投入中央橘色圓桶內，依投球數量進行排

名。 

四、「決賽」場地關卡說明與道具規格如下圖： 

賽場走道兩片木板之間的高度誤差在3mm以內，以避免機器人因為 

抬步高度問題而造成場地爭議。 

(一）高中職組： 

1. 第一關障礙區分為獨木橋及階梯區，其中獨木橋為影像辨識區，選

手用搖桿啟動機器人自動尋線後，須將遙控器放置出發區，且不

得再次觸碰遙控器，讓機器人以自主方式沿藍線(色號為雅典娜

廠牌，霧天藍 K9834)，走向黃色(色號為永正廠牌，黃色 KM210)

區塊，待機器人完全進入黃色區塊，此時機器人須停止行進並做

出舉手姿勢後，經裁判同意後，選手才能再次拿起遙控器接著後

續階梯區關卡。圖示藍線為參考路線，比賽當天才會公告藍線正式

路線，藍線不會有十字或交叉路線，隊伍可在當日開放時段進行測

試與調整。 

2. 獨木橋寬度為 35cm，可用任何方向通過；階梯區寬度為 40cm，每

階高度為 1.8 至 2cm，僅可以正向或背向以雙腳交叉前進或後退

方式上樓梯與下樓梯。 

3. 第二關投籃區亦為影像辨識，中央設立橘色球桶，選手用搖桿啟動

機器人自動尋線後，須將遙控器放回黃色區塊，且不得再次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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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讓機器人以自主方式將自己顏色的球投入中央橘色球

桶。 
 

 

（二）國中組： 

1. 第一關障礙區分為影像辨識過橋區、非影像辨識跨欄區，選手可自

行選擇任一區進行。選擇影像辨識過橋區且成功通過者，總成績

加 5 球。 

（１）影像辨識過橋區：橋寬度為 38cm，可用任何方向通過。搖

桿啟動機器人自動尋線後，須將遙控器放置第二關相對應

的投籃競賽區後，不得再次觸碰遙控器，讓機器人以自主方

式沿藍線走向黃色區塊，待機器人完全進入黃色區塊，此

時機器人須停止行進並做出舉手姿勢後，經裁判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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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才能再次拿起遙控器接著完成後續關卡。圖示藍線為

參考路線，比賽當天才會公告藍線正式路線，藍線不會有十

字或交叉路線，隊伍可在當日開放時段進行測試與調整。 

（２）非影像辨識跨欄區：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可用任何方

式跨過，跨欄寬度為 30cm，跨欄高度為 3cm，厚度為 1.8

至 2cm。 

2. 第二關投籃區亦為影像辨識區，選手用搖桿啟動機器人自動尋線

後，須將遙控器放回黃色區塊後，不得再次觸碰遙控器，讓機器

人以自主方式將自己顏色的球投入中央橘色球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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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小組： 

1. 第一關障礙區之獨木橋設有影像辨識，選手可自行選擇是否使用

影像辨識；選擇使用影像辨識，須全程使用，成功通過者，總成

績加 5 球。 

2. 獨木橋寬度為 35cm，可用任何方向通過。 

3. 選擇使用影像辨識，搖桿啟動機器人自動尋線後，須將遙控器放

置第二關相對應的投籃競賽區，且不得再次觸碰遙控器，讓機器

人以自主方式沿藍線走向黃色區塊，待機器人完全進入綠黃色

區塊，此時機器人須停止行進並做出舉手姿勢後，經裁判同意

後，選手才能再次拿起遙控器接著完成後續關卡。圖示藍線為參

考路線，比賽當天才會公告藍線正式路線，藍線不會有十字或交叉

路線，隊伍可在當日開放時段進行測試與調整。 

4. 未選擇使用影像辨識：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 
 

 

五、「決賽」規則說明 

（一）未經裁判允許選手不得碰觸機器人，一旦碰觸須將機器人拿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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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重新開始。 

（二）機器人跌倒時須讓機器人自行站起。 

（三）機器人掉出場地，應將其放回到指定的位置，繼續進行比賽，過程

中仍持續計時不停錶： 

◼ 掉出前機器人在障礙區，則將其放回障礙區的起點； 

其中高中職組，掉出前機器人在獨木橋區，則將其放回出發線；

掉出前機器人在階梯區，則將其放回階梯區的出發線。 

◼ 掉出前機器人在投球區，則將其放回投球區的起點。 

（四）比賽進行中可向裁判申請暫停維修，但計時不停錶，除非遇緊急狀

況時裁判喊暫停，否則比賽仍持續進行。 

（五）成績計算分為個人成績與同組合作成績。依實際參與決賽的隊伍數

進行分組競賽。每一輪先取各組第一名進入下一輪的競賽，再依比

例序錄取同組合作成績第一名之全部或部份成員、接續再取第二名

部份成員，依此類推，錄取到下一輪所需參賽之總隊伍數。所謂依

比例得視實際參與決賽隊伍數及賽程分組數調整之，此部份將於領

隊會議依實際報名隊伍數說明之。 

（六）當賽程進入至前四強，僅採計個人成績作為總決賽成績。 

（七）每組名次計算優先順序為投球數較多者，再次取當天檢錄機器人重

量輕者依序排名。 

參、格鬥賽賽制及規則說明 

一、格鬥賽分為「一般級」及「輕量級」二類別，其中一般級為機器人重量

未滿（不含）3kg，輕量級為機器人重量未滿（不含）1.2kg。 

二、「預賽」賽制說明： 

本競賽報名隊數超過48隊時，將進行預賽，錄取48隊，錄取名額本

市至少32隊，本市錄取不足額得由外縣市隊伍遞補。若報名參賽隊伍數

未超過48隊時，將於領隊會議採電腦亂數隨機抽出對戰配對。預賽賽制

說明如下： 

(一) 預賽依實際報名人數分組進行循環賽。 

(二) 須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 



10  

(三) 比賽時間為2分鐘。 

(四) 單場對戰採3分制，分數先到達3分者或時間結束時分數較高者獲勝，

比分平手時將進行黃金擊倒賽，時間不限，先被有效攻擊擊倒或出場者

為輸( 出場為機器人完全離開場地) ， 黃金擊倒賽時場地大小

為 140X140cm。 

(五) 比賽進行中不可申請暫停。 

(六) 賽事過程中除非裁判喊暫停，否則比賽仍持續進行。 

(七) 自行倒地或被擊倒，需在10秒內站起。 

(八) 場地如下圖，賽場走道兩片木板之間的高度誤差在3mm以內，以避

免機器人因為抬步高度問題而造成場地爭議。 

 

     一般級〔未滿3kg〕     輕量級〔未滿1.2kg〕 

 

 

三、「決賽」賽制說明： 

(一) 決賽賽程由預賽結果抽籤組成對戰表。 

(二) 須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每場2個隊伍上場進行對戰。 

(三) 比賽時間為3分鐘。賽制為淘汰賽。 

(四) 單場對戰採3分制，分數先到達3分者或時間結束時分數較高者獲勝，比

分平手時將進行黃金擊倒賽，時間不限，先被有效攻擊擊倒或出場者為

輸( 出場為機器人完全離開場地) ， 黃金擊倒賽時場地大小為 

140X1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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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比賽進行中可申請暫停，每次暫停時間為1分鐘。 

(六) 賽事過程中除非裁判喊暫停，否則比賽仍持續進行。 

(七) 自行倒地或被擊倒，需在10秒內站起。 

四、冠/亞/季/殿軍決賽賽制說明 

(一) 須以無線遙控方式進行比賽，採三戰兩勝。 

(二) 每回合比賽時間為3分鐘，每回合中間休息1分鐘可維修和更換

電池，每場2個隊伍上場進行對戰。 

(三) 單場對戰採3分制，分數先到達3分者或時間結束時分數較高者獲

勝，三戰兩勝最後勝場數相同時將進行黃金擊倒賽，時間不限，先被有

效攻擊擊倒或出場者為輸(出場為機器人完全離開場地)，黃金擊倒賽

時場地大小為140X140cm。 

(四) 比賽進行中可申請暫停，每次暫停時間為1分鐘。 

(五) 賽事過程中除非裁判喊暫停，否則比賽仍持續進行。 

(六) 自行倒地或被擊倒，須在10秒內站起。 

五、得分方式及犯規懲罰說明： 

(一) 使用攻擊招式將對手機器人擊倒或使對手腳底以外地方觸地，且自身 

未倒地及無腳底以外地方觸地，獲得1分。 

(二) 將對手擊出場外時，自身無掉出場外且無腳底以外地方觸地時，有效 

擊倒1分及掉出場外1分共得2分。 

(三) 自行掉出場外，對方得1分，雙方同時掉出場外雙方皆不判分。 

(四) 喊出暫停或更換備用機，對方得1分，每次暫停時間為1分鐘，僅申請 

方可觸碰機器人，非申請方觸碰機器人，則對方獲得1分。 

(五) 被有效攻擊擊倒後，不得使用暫停，須自行站立起來否則以K.O判定 

3:0結束比賽。 

(六) 若在非被擊倒狀態，自行倒地可請求暫停；若無請求暫停，並於10秒 

倒數結束時無法爬起，以K.O判定3:0結束比賽。 

(七) 一張黃牌為警告，集滿2張黃牌，則對方得1分。若得到第3張黃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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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嚴重違反運動精神以K.O結束比賽。 

(八) 選手比賽中不符合競技精神（刻意避戰、拖延比賽、不聽從裁判

指示等），以一張黃牌警告。 

(九) 裁判判定得分時，不得直接再次攻擊，須等裁判口令，違反者黃牌一 

張。 

(十) 裁判認定機器人可能導致賽事危險（如電池掉出固定位置外電線短路 

冒煙或起火等）或被擊倒後無法站立，以T.K.O結束比賽。 

(十一) 機器人重心不穩自己跌倒(無外力接觸)與使用必殺技情況除外，機

器人攻擊、防禦、站立時出現腳底以外地方觸地情況，黃牌1張。 

(十二) 必殺技，僅可使用規定的必殺技招式，每場每種必殺技招式可無

限使用，一旦成功使用任何一招必殺技招式得分後(黃金擊倒賽時，

重新計算)，將無法使用任何必殺技招式，違反者黃牌1張。 

規定的必殺技招式與得分： 

前滾翻踢或後滾翻踢 ---- 2分 

後腰橋 2分 

剪刀腳或剪刀手 -------- 2分 

側踢 2分 

(十三)機器人必須要能靠雙腳抬起5mm以上高度進行步行，若發現有無法正

常步行狀況，裁判會要求檢視機器人前進與後退動作行走70公分以

上距離(場地一格的大小)，檢視是否符合上述標準，若不符合標準

將給予一張黃牌與2分鐘修改時間，若2分鐘內無法改善以K.O結束

比賽。 

(十四) 場地規格如下圖，賽場走道兩片木板之間的高度誤差在3mm以內，

以避免機器人因為抬步高度問題而造成場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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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級〔未滿 3kg〕
 

輕量級〔未滿 1.2kg〕 

 

肆、競賽總積分計算方式 

一、競賽總成績採計任務賽及格鬥賽二項比賽，其中格鬥賽取「一般級」及

「輕量級」二者成績較優計算。 

二、競賽總成績＝（任務賽名次轉換後之積分*60%）+（格鬥賽名次轉換後之

積分*40%） 

三、依照排名給予積分，積分轉換說明如下表： 

排名 1 2 3 4 5~8 9~16 17~32 33~ 

積分 20 18 15 13 10 8 5 2 

四、範例說明：任務賽第10名，格鬥賽第8名 

二項競賽總成績為（8＊60%）+（10＊40%）＝8.8。 

五、總成績相同時，排名優先比序：先取任務賽成績優者，次取格鬥賽成績優

者，再次之為機器人重量輕者獲勝，若上述3個成績皆相同時，則增額錄

取。 

競賽場地控管：依競賽手冊規定辦理。 



（指導老師與領隊老師非同一人時，皆須填寫） 

 

臺北市 115年度中小學資通訊機器人競賽特殊需求申請書 

※本申請書係供學生因身心狀況、學習需求或其他特殊因素，於參加競賽期間，申請必要之合理調

整或相關協助措施使用，以確保其公平參與競賽之權益。 

基本資料 

□智組型機器人 □人型機器人 

賽項/組別  

所屬學校  

學生姓名  

指導教師/領隊教師  

特殊需求類型 

（可複選） 

□ 身心障礙（請說明類型）                    

□ 學習障礙／學習困難（請說明）                 

□ 生理因素（如暫時性受傷、疾病等）               

□ 其他（請說明）                        

                                 

申請調整或協助事項

（請具體說明） 

（例如：提供輔具使用、座位安排、口頭說明或手語協助、設備或操作方

式等調整） 

相關證明文件 

□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 醫師診斷證明或相關證明文件 

□ 其他（請註明）                        

※ 請視實際情況檢附，主辦單位得視需要請求補件。 

簽章欄 

申請人簽名 家長簽名 
指導老師 

或領隊教師簽名 

所屬學校 

校長核章 

    

 

附件三 



臺北市115年度中小學資通訊機器人競賽疑義申訴書 

申訴案件 
類別名稱：

項目組別： 
競賽日期 115年 月 日 

 

 

 

 

申訴事由 

□參賽隊伍違反比賽規則、秩序 □參賽隊伍不符資格

說明：（申訴事由、期望獲得之補救） 

申訴時間 115年 月 日 時 分 

申訴單位 
 

連絡電話 

 

申訴立書人  

簽  名 

 

 

 

評 審 委 員

會決議 

受理時間：115年 月 日 時 分 

裁判長簽名：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代表簽名： 

備註： 

一、申訴方式及時效：參賽者應服從評審評判，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應以書面向該場次

評審或學校工作人員提出申請並舉證，於該場次成績確認簽名前向裁判提出申訴，逾

時不受理。 

二、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對評審委員資格、其評分專

業性，及比賽場地、賽程安排等非比賽規則問題，不得提出申訴。 

三、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比賽時將在場邊進行全程錄影，供評審團處理申訴事件時使用。 

附件四 


